
公有住宅租房合同

一、本合同为甲乙双方住宅租赁凭证。双方均应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房屋
管理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。

二、甲方按市人民政府统一规定的租金标准、房屋条件和有关规定核定乙
方承租住宅应交纳的租金。房屋条件或租金标准变动时，甲方应及时予以调整。

三、甲方负责乙方承租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检查维修，保障居住安全和正
常使用。因甲方负责致使房屋倒塌、毁损造成乙方的直接经济损失，由甲方负
责赔偿。

四、乙方应于当月交纳房租。逾月未交者，除补交欠租外，须另交所欠租
金金额百分之十的违约金。无正当理由拖欠租金六个月以上的，按合同第十二
条处理。

五、乙方与第三者换房，符合有关规定的，甲方应予办理有关手续。

六、租期内乙方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，租赁期满，乙方又需要继续承租的，
甲方应继续出租，并重新签订租赁合同。租期内乙方有违约行为，又尚未改正
的，租赁期满，甲方有权缓签或拒签新租赁合同。 

七、租赁期限内，乙方同一 户籍 共 同居 住一年以上又无其他住房的家
庭成员愿意继续履行原合同，其他家庭成员又无异议的，可以办理更名手续。 

八、乙方对承租的房屋及室内装修、设备须爱护使用，并负责保管，因乙
方责任造成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损坏的，由乙方负责修复或赔偿。

楼梯间、门道、走廊、屋顶等公用部位，乙方不得私自占用。电梯、电视
共用天线等公用设施，乙方应爱护使用，注意照管，防止损坏。公用部位损坏，
由责任者赔偿。

甲方检查、维修房屋时，乙方应积极协助，不得拒查、拒修，因拒查、拒
修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。

九、乙方不得擅自拆改房屋建筑结构及设备，如确属必需，须事先取得甲
方同意并另行签订协议后，方可拆改。擅自拆改的，乙方应负责恢复原状或赔
偿。

十、乙方承租甲方的房屋，当甲方变更时，本合同同时中止，变更后的甲
方应与乙方重新签订合同。

十一、因城市建设等需要，乙方承租的房屋须腾让时，甲方有权中止合同，
乙方所需房屋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十二、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甲方有权中止合同、收回房屋。

1.擅自将承租的房屋转租、转让、转借、私自交换使用、出卖或变相出卖
使用权的;



2.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;

3.利用住宅进行非法活动的;

4.无正当理由拖欠房租六个月以上的;

5.房屋无故空闲连续六个月以上的;

6.全家迁往外地的。

十三、乙方要求 解除合同 时，须于一周前通知甲方。本合同中止时，双
方须办理以下手续： 

1.按租赁合同清点房屋及设备;

2.结清房屋租金、暖气费和应交纳的有关费用。

3.交清违约金和 赔偿金 。 

十四、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造成纠纷时，甲乙方均有权诉请人民 
法院 解决。 

十五、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
力。原签定的《公有住宅租赁合同》同时废止。

十六、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或变动事项以及单位另有规定的，应在双方合
同附记栏中写明，并由双方签字盖章，注明日期。

签订合同者

甲方： 乙方：

(单位及经办人签字盖章) (签字或盖章)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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